
9 月 6 日， “长三角法院金融

审判适法统一研讨会” 召开。 本次

长三角法院金融审判适法统一研讨

会， 是首次以长三角四地高院线下

联合方式召开， 任务是围绕当前金

融审判领域中保证保险合同纠纷、

资管类纠纷、 票据以及供应链纠纷

中的法律适用难点热点问题， 通过

与会的金融法律实务界、 理论界的

专家和学者们之间的深入交流和思

想碰撞， 凝聚共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 副院长林晓镍致辞， 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高晓力出

席研讨会并作总结。 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麻锦亮， 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审判员

潘勇锋、 丁俊峰、 葛洪涛， 长三角

四地法院金融审判部门负责人以及

业务骨干， 长三角地区高等院校学

者等共计 60 余人参加会议。

林晓镍表示， 长三角区域是我

国经济最为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长三角

区域金融法治环境优化和司法裁判

标准统一， 对于促进区域内金融资

源高效配置、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要提高站位， 凝聚共识， 将

金融审判的适法统一工作放置于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之中， 助力金

融五篇大文章在长三角起笔造势，

支撑“金融 +” 新质生产力在长三

角的“引擎” 中全速运转。

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

题议题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金融

审判庭庭长朱川主持， 与会法官、

专家学者围绕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

人代位追偿权范围， 保险人能否向

主债务人的保证人、 第三人提供物

保主张权利， 融资性保证保险费用

的保险费用标准等中心议题发表各

自的观点。

资管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题议

题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五庭庭长段晓娟主持， 与会法

官、 专家学者围绕资管产品未清算

情形下的投资者损失认定、 管理人

关联方或者第三人提供差额补足的

效力认定以及投资者能否突破合同

相对性原则直接向底层资产债务人

主张权利等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票据纠纷法律适用问题议题由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

庭副庭长陈静主持， 与会法官、 专

家学者围绕电子票据线下追索权效

力认定、 诉讼时效以及票据再追索

权时效起算点等实践中还存在比较

大的争议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供应链金融纠纷法律适用问题

议题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二庭副庭长孔蓉主持， 与会法

官、 专家学者围绕保理人明知应收

账款虚假情况下应收账款债务人责

任承担、 以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

的效力、 融资租赁合同加速到期情

况下逾期利息或违约金计算基数等

问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高晓力作研讨会总结。 她指

出， 与会同志和各位专家对我国经

济最发达地区常见的金融法律适用

疑难问题做了充分讨论， 使大家深

刻认识到金融法律适用统一的迫切

性， 也为最高人民法院调研司法实

践中亟待解决的金融审判热点难点

问题， 继续完善全国法院金融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希望长三角四地法院借助互联互通

的大平台， 为全国金融审判领域适

法统一工作贡献集体智慧。 从事金

融审判的法官要进一步夯实民商事

法律基础， 争取在未来有更长足的

进步， 共同为国家的金融商事审判

事业贡献集体力量。

□ 华蓉 张文婷 刘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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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为深化长三角区域司法协作、 推动

长三角区域司法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工作方向。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 长

三角四地高院于 2018 年联合签署

《关于全面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民

法院司法协助交流的协议》， 于

2019 年签署了《关于长三角地区人

民法院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推进法

律适用统一的实施办法》， 明确加强

适法统一机制建设的工作要求。

今年 7 月，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公室发布了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4—2026

年）》， 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跨区

域法律政策适用标准统一协调机制。

如何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四地法

院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与协调， 不

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 9 月 5 日、 6 日，

“长三角法院商事审判适法统一研讨

会” 与“长三角法院金融审判适法

统一研讨会” 先后在国家法官学院

上海分院举行， 长三角四地法院共

商促进长三角地区法律适用统一，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司法需求

这两场研讨会干货满满

9 月 5 日， 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主办，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共同参与的“长三角法院商事审判

适法统一研讨会” 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

长高晓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林晓镍

致欢迎辞，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副庭长麻锦亮作会议小结。 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长三角四

地法院商事审判条线的相关负责人、

业务骨干， 以及四地高校专家学者、

上海法院商事审判“商智汇” 研究社

成员代表等共计 70 余人参加会议。

2023 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新公司法”）

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此次法律

修订力度大、 范围广， 增加和调整了

诸多法律规范内容， 新公司法适用标

准对于稳定市场预期、 规范市场秩

序、 提升市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在

此背景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会同

江浙皖三地高院， 共同聚焦新公司法

施行后相关重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

旨在直面问题、 整合资源、 加强沟

通、 反哺实践。

高晓力表示， 希望长三角四地法

院及时总结司法审判经验， 积极参与

研究新公司法下相关重点难点的法律

适用统一问题， 为最高人民法院修订

相关司法解释贡献智慧和力量。

林晓镍在致辞中表示， 长三角四

地法院将通过相似或一致的法律预

期， 为商事主体提供更加稳定、 可靠

的法律保障， 不断激发长三角地区的

市场活力和创造力。 聚焦裁判统一，

准确理解和适用新公司法各项精神和

规定， 为统一长三角四地法院的适法

标准奠定基础。 同时， 加强协同合

作， 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的司法支

撑和保障力度， 推动适法统一的成果

取得实效， 真正服务法官办案、 服务

商事主体经营、 服务区域高质量发

展。

主题研讨阶段， 与会嘉宾各抒己

见、 畅所欲言， 通过智慧碰撞融合，

让更多共识成果诞生、 落地。

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相关的问题

研讨议题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商事

审判庭 （破产审判庭） 庭长曹克睿主

持， 围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裁判标

准如何把握、 实际控制人在法人人格

否认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能否作逆向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等内容展开讨论。

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相关的问题

研讨议题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余思民主持， 围绕股

东出资加速到期类案件的案由及管辖

权的确定、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 在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认定、 出

资加速到期后应入库给公司还是直接

偿付给债权人等内容展开讨论。

与股权转让中的出资责任相关的

问题研讨议题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张福军主持， 围

绕新公司法第八十八条的溯及适用、

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多次转让后转让

人与受让人的责任承担顺序、 股东抽

逃出资后转让股权时受让人责任等内

容展开讨论。

与公司减资责任相关的问题研讨

议题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庭长李荐主持， 围绕公司减资

未通知债权人的行为效果及法律后

果、 违法减资的具体情形、 违法减资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非减资股东

的责任等内容展开讨论。

麻锦亮作会议总结表示， 研讨会

凝聚了长三角四地法院在新公司法施

行后对相关重点、 难点问题的深入思

考， 充分反映了长三角四地法院商事

审判的水平。 对于新公司法的理解与

适用， 要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和基本法

律原则， 围绕法律适用场景细化法律

适用标准， 解决好现实的纠纷和问

题； 要关注民商衔接， 在坚持民法基

本原理的基础上， 把握好商事交易的

规律及由此引发的纠纷的独特性； 在

具体法律问题适用过程中， 要注意培

养体系化思维， 实现相关制度规范适

用的逻辑自洽。

长三角法院商事审判适法统一研讨会
共建更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长三角法院金融审判适法统一研讨会
深入交流、思想碰撞、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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